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晋综改税稽处〔2023〕30号

​​​​​​​​​​​​​​​​​​​​​​​​​​​​​​​​​​​​​​​​​​​​​​​​​​​​
山西鸿永恒升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49900MA0HKRRH6H）

我局（所）于2023年5月10日至2023年7月7日对你（单位）（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长治路306号C座11层国科志汇众创空间第079号工位）2020年11月1日至2023年5月4日增值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1.你单位走逃失联。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你单位和公司相关人员均查无下落，你单位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主管税务机关证实你单位已走逃失联。

2.你单位银行账号无资金往来信息。经查询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 你单位在系统中未备案任何银行账户信息，电子底账管理系统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记载的银行账户（中国民生银行山西长治分行账号629******564）资金流向，截至目前民生银行尚未在山西长治市开设分行，你单位银行账号为虚假，没有发现任何资金往来信息。

3.你单位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从上游购进的货物并不能全部用于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不符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4.你单位短时间内大量开票，开票后随即走逃失联不申报，暴力虚开特征明显。

经稽查局集体审理，对你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行为结合查实的证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第二条的规定，判定你单位开具的3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真实交易。

处理决定及依据
1.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7号）第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将你单位向下游企业开具的3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400202130，发票号码：02275948-02275957、02654001-02654380）确定为虚开，金额为38,964,247.58元，税额5,065,352.42元，价税合计44,029,600.00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第一条、《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2022年5月15日修订施行）第五十六条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0号修订）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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